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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须知

为维护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确保本次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会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安徽应流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

规定，特制定本次会议须知如下：

一、会议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进行，请参会人员自觉维护会议秩序，防止不当行为影响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二、参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严格按照本次会议通知所记载的会议登

记方法及时全面的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及有关事宜。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

等权利，但需由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要求在会议上发言，应当在出席会

议登记日或出席会议签到时，向公司登记。登记发言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人数原则上以十人为限，超过十人时将安排持股最多的前十位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确定发言人及发言顺序。

五、在会议召开过程中，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临时要求发言的应经大会

主持人的许可后，方可发言。

六、每位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发言原则上不超过两次，且每次发言原则

上不超过二分钟。

七、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当在出席会议登记

日或出席会议签到时向公司登记。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并有针对

性地集中解答。

八、在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就与本次会议相关的发言结束后，会议主持

人即可宣布进行会议表决。

九、会议表决前，会议登记终止，由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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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股东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十、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

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秩序。

十一、为维护其他股东利益，公司不向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发放任何形式的礼品。

十二、全体参会人员在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或将其调至振动状态，谢绝任

何未经公司书面许可的对本次会议所进行的录音、拍照及录像。

十三、公司鼓励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优先考虑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

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如现场参会，需携带相关证件和参会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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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议程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6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繁华大道 566 号公司会议室

三、参加人：

（一）截至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 2026 年 5 月 8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且在严格依据本次会议通知

所记载的会议登记方法全面履行相关手续后，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议程

（一）审议事项

1、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4、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5、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7、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8、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9、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 9为累积投票议案，内容为选举候选人杜应流、林欣、涂建国、姜典海、

徐卫东、杜超为公司董事，选举陈翌庆、李锐、郑晓珊为公司独立董事。具体内

容详见议案。

（二）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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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股东会决议

（四）大会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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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 2025 年年度报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

以上报告提请股东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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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本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验证，并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天健审[2026]5-55号《审计报告》。

一、经营情况

2025 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2,918,826,404.68 元，营业利润

334,518,272.48 元，利润总额 335,364,335.27 元，净利润 312,756,098.97 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8,641,494.58 元。

二、财务状况

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计为13,116,771,463.22元，其中：流动

资产4,463,916,242.71 元，非流动资产 8,652,855,220.51 元；负债合计

7,658,026,336.68元；所有者权益合计5,458,745,126.54元，其中：股本

679,036,441.00元，资本公积1,888,350,296.57元，盈余公积171,639,737.05

元,未分配利润2,110,969,920.15元。

三、现金流量情况

2025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56,417,409.63元，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68,398,560.89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0,769,510.88元,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20,008,947.93元，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328,797,307.55元。

四、主要财务比率

1、资产负债率 58.38%；

2、流动比率 1.37；

3、净资产收益率 7.25%；

4、每股净资产 8.04元；

5、每股收益 0.51元。

其他财务数据见公司年报或审计报告。

以上报告提请股东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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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六年四月

议案三

关于聘请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2025年度为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称“公司”）提供了良好的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其在担任公

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坚持

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为了保持公

司外部审计工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公司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负责公司2026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聘期一年，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事务所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2011 年 7 月 18 日
组织形式 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 号

首席合伙人 钟建国 2025 年末合伙人数量
250 人

2025 年末执业

人员数量

注册会计师 2363 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954 人

2025 年（经审

计）业务收入

业务收入总额 29.88 亿元

审计业务收入 26.01 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 15.47 亿元

2025 年上市公
客户家数 75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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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含 A、B 股）

审计情况

审计收费总额 7.35 亿元

涉及主要行业

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综合，卫生和社会工作等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578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已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截至 2025 年末，累计已计

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合计超过 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

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等

文件的相关规定。

天健近三年存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存在承

担民事责任情况。天健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

任的情况如下：

原

告
被告

案件

时间
主要案情 诉讼进展

投

资

者

华仪电

气、东海

证券、天

健

2024

年 3月

6 日

天健作为华仪电气 2017 年度、

2019 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因华仪

电气涉嫌财务造假，在后续证券虚

假陈述诉讼案件中被列为共同被

告，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已完结（天健需在

5%的范围内与华仪

电气承担连带责

任，天健已按期履

行判决）

上述案件已完结，且天健已按期履行终审判决，不会对本所履行能力产生任

何不利影响。

3.诚信记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4次、监督管理措施 17 次、自律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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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次，纪律处分 5次，未受到刑事处罚。112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

行政处罚 15 人次、监督管理措施 63 人次、自律监管措施 42 人次、纪律处分 23

人次，未受到刑事处罚。

（二）项目信息

1.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张扬，2009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10 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3 年开始在本所执业；近三年签署了皖维高新、泰

尔股份、东山精密、新莱福等上市公司，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签字注册会计师：夏海林，2020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15 年开始从事上

市公司审计，2023 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25 年起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

年签署过鸿路钢构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郭蓓丽，2013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1 年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2013 年执业，2025 年起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了

天通股份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员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

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

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

况。

3.独立性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

质量复核人员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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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各位股东代表、股东代理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完成对公司 2025年度的审计工作，

公司已经按照《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完成了

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工作，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 2025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

2026年 4月 24日出版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证

券时报》上。

上述内容提请股东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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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2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48,641,494.58 元，按母公司本期实现净利润之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0,111,406.39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公司本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 338,530,088.19 元。

为了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在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

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拟以 2025 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分配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16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股利 108,645,830.56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公司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

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可能导致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的总额因四舍五入与上

述总额略有出入。

以上预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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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具体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拟对子公司

提供不超过46.5亿元担保额度，子公司拟对公司或其他子公司提供不超过15亿元

担保额度，用于向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和融资提

供保证担保。具体内容如下：

1、被担保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序号 被担保方 简称

1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或本公司

2 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公司 应流铸造

3 安徽应流铸业有限公司 应流铸业

4 霍山嘉远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嘉远智能

5 安徽应流航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应流航源

6 天津市航宇嘉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航宇

7 安徽应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应流航空

8 安徽应流博鑫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应流博鑫

9 安徽应流久源核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应流久源

10 安徽应流海源复材科技有限公司 应流海源

2、担保额度分配

（1）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子公司名称 贷款银行 担保金额（不超过）

应流铸造 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 230,000

应流铸业 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 10,000

嘉远智能 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 10,000

天津航宇 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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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流航源 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 120,000

应流航空 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 40,000

应流博鑫 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 10,000

应流久源 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 10,000

应流海源 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 20,000

注：其中为国家开发银行安徽分行向应流铸造关键零部件研发贷款24,100万元提供担保。

（2）子公司对公司或其他子公司的担保

子公司名称 贷款银行 担保金额（不超过）

应流铸造 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 15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

保人

名称

成立日

期

注册地

点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应流

股份
2000年

8月4日

安徽合

肥市

67,903.6441万

元人民币

通用设备、工程机械设备、交通运输

设备零部件制造、销售与技术开发。

应流

铸造

2003年

6月10

日

霍山县

衡山镇

250,000万元人

民币

铸、锻件制造、加工及技术开发

应流

铸业

2000年

9月20

日

霍山县

衡山镇

7740万人民币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精密铸件

嘉远

智能

2016年

9月27

日

霍山县

衡山镇

40000万元人民

币

研发、生产、销售航空发动机和燃气

轮机零部件，核电设备零部件等机械

零部件

天津

航宇

2011年

3月7日

天津市

宝坻区

4125万元人民

币

新材料的技术开发；有色金属及合金

的压延加工；金属零件制造、销售；

金属模具设计、制造、销售

应流

航源

2015年

7月14

日

霍山县

衡山镇

100,000万元人

民币

研发、生产、销售航空发动机和燃气

轮机零部件和高温合金材料及制品

应流

航空

2016年

6月2日

安徽六

安市

130000万元人

民币

通用飞机及零部件研发、制造；航空

发动机开发、制造；直升机发动机、

直升机总体、旋翼系统、传动系统开

发、制造

应流

博鑫

2020年

7月17

日

霍山县 900万元人民币 精密铸件生产、销售；铸造材料生产、

销售；道路货物运输；货物或技术进

出口

应流

久源

2015年

6月11

日

安徽合

肥市

10000万元人民

币

中子吸收和屏蔽材料及制品、金属复

合材料及制品等开发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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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流

海源

2022年

11月18

日

安徽六

安市

5000万元人民

币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

2、被担保人2025年度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母公司口径）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持股比

例

应流股份 1,311,677.15 545,874.51 291,882.64 31,275.61 /

应流铸造 645,159.78 348,696.38 178,790.61 5,975.94 100%

应流铸业 39,780.89 21,327.15 116,463.05 2,601.04 100%

嘉远智能 155,276.02 65,222.73 100,491.46 8,509.12 100%

天津航宇 33,235.42 1,614.44 6,892.68 -1,632.04 60%

应流航源 351,914.18 141,013.30 98,639.84 14,778.31 100%

应流航空
243,353.77 105,054.29 2,008.05 -5,148.85 61.54%

应流博鑫
19,423.73 -7,635.44 4,636.18 -2,585.74 71.11

应流久源 47,414.48 3,190.11 15,683.05 -374.79 59%

应流海源 15,283.19 2,737.92 185.72 -142.46 80%

三、预计担保额度的调剂使用

公司担保的上述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

对控制权，且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贷款主要为日常经营流

动资金所需，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 2026 年度对外提供融资担保的安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在

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上述担保总额可在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调剂，调剂发生时资

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下属子公司仅能从股东会批准的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

下属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

以上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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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规则》的有关规定，我们

结合公司 2025 年度经营绩效考核情况，拟定了公司 2025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如下表。独立董事领取独立董事津贴，独立董事津贴最高为 8万元/

年。

姓名 职务 薪酬（万元）

杜应流 董事长、总经理 114.86

林欣 董事、副总经理 57.80

涂建国 董事、财务总监 34.40

姜典海 董事 35.52

徐卫东 董事 47.67

杜超 董事、董事会秘书 33.80

陈翌庆 独立董事 8

王玉瑛 独立董事 8

郑晓珊 独立董事 8

杨浩 职工代表董事 25.31

沈厚平 副总经理 48.48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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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健全公司薪酬管理体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部分治理制度进行了修

订和补充，同时制定相应制度。具体制度如下：

序号 制度名称 制定/修订情况

1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制定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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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流股份”）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应流股份董事会提名由

杜应流、林欣、涂建国、姜典海、徐卫东、杜超作为应流股份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由陈翌庆、李锐、郑晓珊作为应流股份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以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如经股东会选举通过，将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

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应流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需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能提交股东会审议。应流股份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的任

期为三年，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六年四月

附件：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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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杜应流先生：195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高

级经济师，全国劳动模范，装备中国功勋企业家，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全

国人大代表。曾任安徽应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公司、

安徽应流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应流机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

任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公司、安徽应流航源

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应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航宇嘉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应流博鑫精密铸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霍山应流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霍山衡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霍山衡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霍山衡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应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霍山衡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监事，安徽应流铸业有限公司、安徽应流久源核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

应流美国公司董事长，安徽应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应流材料有限公司、霍

山嘉远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安徽应流海源复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林 欣先生：1974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

东方航空公司飞行员、机长、安徽应流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安徽

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安徽应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航

宇嘉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霍山衡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霍山衡欣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涂建国先生：1963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高级

经济师。曾任安徽霍山县佛子岭渔场会计、主办会计、财务科长、安徽霍山应流

铸造有限公司主办会计、财务部副经理、总会计师、经理等职。现任安徽应流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公司董事。

姜典海先生：196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曾任

安徽应流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公司、安徽应流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安徽应流集团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安徽应流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采购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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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卫东先生：196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曾任

兆峰陶瓷（安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安徽应流机电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

理助理。现任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

造有限公司董事。

杜 超先生：1989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事员、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安徽应流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陈翌庆先生： 1963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学硕士，理学

博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八届安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兼任教育部

2018-2022 教育部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理

事、安徽省金属学会副理事长。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省级科学技术二

等奖 5 项、三等奖 2 项，主持国家、部省科研项目 10 多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

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40 余篇，EI 收录 40 余篇。

李锐先生：1970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安徽省

政协委员，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特邀监督员、安徽省法官遴选委员会委员、安徽

省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检察官惩戒委员

会委员，安徽省税务局为纳税人办实事监督员；安徽中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国际内部审计师；安

徽省知联会副会长，安徽省注册税务师协会法人兼副会长，安徽省总会计师协会

副会长，同庆楼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郑晓珊女士：197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

注册税务师，会计师。曾供职于合肥市地方税务局、合肥市地方税务局涉外分局，

现任职于安徽容诚税务师事务所，擅长企业税务工商注销、公司股权转让、合伙

企业合伙人份额转让、企业重组及 IPO 全流程税务服务。任职安徽容诚税务师事

务所期间，主要服务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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